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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【考点6】法律事实
	法律事实是指由法律规范所确定的，能够产生法律后果，即能够直接引起法律关系发生、变更或者消灭的情况。法
	1.事件（不以人的主体意志为转移）
	2.行为（以人的主体意志为转移）
	（1）法律行为（如：买卖合同、签发支票等。）
	（2）事实行为（如：无因管理行为、侵权行为、违约行为等）
	【总结】
	【注意】“法律行为”的分类：
	【考点7】权力能力与行为能力
	1.权利能力
	（1）自然人
	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，具有民事权利能力，依法享有民事权利，承担民事义务。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
	（2）法人
	法人权利能力的范围由法人成立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决定，自法人成立时产生，至法人终止时消灭。
	2.行为能力
	（1）自然人
	（2）法人
	权利能力、行为能力在成立时同时产生，到终止时同时消灭。
	【注意】“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”各种行为的效力：
	【考点8】法律责任
	【考点9】自然人的刑事责任能力
	1.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
	2.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，犯“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、强奸、抢劫、贩卖毒品、放火、
	3.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，犯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罪，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
	4.已满12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，责令其父母
	5.已满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，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；过失犯罪的，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。
	6.精神病人在（完全）不能辨认或（完全）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，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，不
	7.醉酒的人犯罪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
	8.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，可以从轻、减轻或者免除处罚。

